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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 应用材料起诉中微案：人才流动应恪守法律，尽早争取和解 

中微半导体部分创始员工曾在应用材料工作，应用材料 2007 年起诉中微窃取商

业机密，经两年半官司后，应用材料没有找到支持中微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

双方达成和解，严重耽误了中微的发展。此案说明，知识产权诉讼有时会成为

行业领先者阻碍新来者发展的工具；行业新来者在人才流动中应恪守商业法规，

尊重知识产权，坚持自主研发；在企业发展早期，面对行业领先者发起的不对

称诉讼，应坚持应诉，并在不严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尽早争取和解，

否则可能付出高昂资金和时间成本；在诉讼期间，也应坚持研发。 

 Lam 公司起诉中微案：充分研究对手专利，提前规避 

2009 年中微进军中国台湾市场，Lam 在中国台湾起诉中微侵犯其专利。中微以

充足证据证明没有侵权，并指控 Lam 专利无效。经中国台湾法院三审定案，驳

回 Lam 诉讼，并认定 Lam 专利无效，中微取得完胜。中微此次诉讼胜利重要

原因在于，在和应用材料诉讼期间仍然坚持研发。此案说明，行业巨头除申请

必要专利外，还常申请迷惑性专利用于妨碍竞争对手；应充分研究竞争对手专

利，在产品研发中提前规避；诉讼时，除辩护不侵权，还可指控对方专利无效。 

 Veeco、SGL 与中微间专利战：以自身专利做主动防御 

美国 Veeco 公司与中微是 MOCVD 领域竞争者，SGL 公司生产的石墨盘是中微

MOCVD 产品中的关键零部件。2017 年，Veeco 在美国起诉 SGL 侵权，法院

裁定禁止 SGL 销售石墨盘，给中微带来较大困扰。中微在多国提起对 Veeco

专利的无效认定，并在中国起诉 Veeco 侵权中微专利，法院裁定中国大陆禁售

Veeco 产品。2018 年，Veeco、SGL 和中微达成和解各自撤诉。在专利诉讼中，

除做没有侵权的辩护和提专利无效请求外，自己积累的专利是主动防御工具。

在某些领域，无法完全避开竞争对手的专利，就需要积累自己独有专利，增强

自身筹码，使双方在专利上互相依赖，竞争对手不敢轻易发起专利诉讼。 

 国内半导体设备公司专利数量已初具规模 

从对专利的检索统计结果看，国内各半导体设备公司因成立时间、公司体量及

所在细分领域不同，专利数量差异较大。总的来看目前各细分领域龙头专利数

量已初具规模，但仍与国外龙头设备公司差距较大。国产设备公司在发展过程

中，应认真研究国外公司专利布局，坚持自主研发，并着重打造自身的核心专

利体系。建议关注在各细分领域已有一定专利积累和知识产权护城河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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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知识产权纠纷应诉过程的启示 

知识产权纠纷成为近来中美贸易摩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半导体设备领域曾经较为经典

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例是中微半导体与国外公司的一系列诉讼，因此我们通过回溯中微的

知识产权纠纷应诉历史，以得到相应的启示和经验。 

中微半导体于 2004 年成立，加入中微的科研人员中不乏应用材料、Lam 等国际半导体

设备龙头公司的前雇员。2017 年 12 月 4 日，成立不到四年的中微半导体正式发布产品

宣布进入半导体设备市场。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专利诉讼。 

图 1：中微半导体主要产品 

刻蚀设备 TSV设备 MOCVD设备

可覆盖65-7nm工艺刻蚀
CIS、MEMS、先进封装等领域

深硅刻蚀
用于LED外延片大规模量产

 

资料来源：中微公司官网，中微公司微信公众号, 长江证券研究所 

应用材料起诉中微案：人才流动应恪守法律，争取和解 

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微半导体正式推出 65nm/45nm 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前夕，应

用材料公司在美国加州起诉中微，指控中微的设备产品是在应用材料的商业机密基础上

开发而来，与最近美光起诉晋华的理由和时间点类似；并认为中微申请的某些专利，是

中微雇佣的前应用材料员工在应用材料工作时的经验的成果，根据这些前员工与应用材

料的劳动合同中的一项规定，这些专利的所有权应该归属应用材料公司。 

中微自成立起，就严格恪守法律，坚决杜绝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因此双方选取了彼此

都信任的第三方机构，对中微的所有资料进行调查。经过一年半的详细调查，没有找到

证据支持“中微窃取了商业机密”。且在 2009 年 5 月，美国加州法院裁决应用材料的劳

动合同限制了员工的流动因而无效。此外，中微也获得了应材“不正当竞争”的证据。 

虽然中微在诉讼过程中取得了有利于中微的证据和裁决，但 2010 年 1 月，中微和应用

材料达成了和解，某些所有权有争议的专利，将由双方共同拥有，此外，中微向应用材

料支付了一笔和解款项。 

从中微半导体和应用材料的诉讼可见，产业转移中的人才流动，容易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而中微半导体恪守商业法规，没有留下任何污点，因此没有给应用材料留下任何击垮中

微的把柄，最终为和解迎来契机。 

虽然中微在诉讼过程中，取得了对中微有利的证据和裁决，但最终没有追求胜诉，而是

和应用材料达成了和解，争议专利的所有权上做出了妥协，并支付了一笔和解款项。这

是因为，诉讼的费用较为高昂，持续两年半的诉讼的律师费，给刚成立不久的中微公司

带来巨大负担，而同样的诉讼费用对应用材料来说却并无太大压力，面对这样的非对称

诉讼，持久战对中微较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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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台积电各制程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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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台积电官网,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3：中芯国际各制程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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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芯国际官网, 长江证券研究所 

而且 2007 至 2010 年两年半的诉讼期间，台积电工艺节点由 90nm 进入了 65nm 和

45nm，中芯国际也由 90nm 进入 65nm，在诉讼期中，客户因担心法律风险，不敢购买

中微的产品，使中微错过了半导体制程由 90nm 向 65nm 和 45nm 发展的窗口期，严重

耽误了中微的发展。因此，在不损耗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尽早达成和解，有利于中

微一次性解决和应用材料间可能的知识产权纠纷，展开正常销售，并早日摆脱包袱，专

注于产品研发。 

中微在诉讼过程中，虽然无法展开销售，但研发并未停下来，开始逐步积累自己的专利，

这为后来中微的快速发展和接下来两场诉讼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专利或知识产权诉讼，有时会成为行业领先者用于阻碍竞争对手特别是新来者发展的工

具，因此作为行业新来者，在人才流动中必须一开始就严格恪守商业法规，坚持自主研

发；在企业发展早期，面对行业领先者发起的不对称诉讼，应坚持应诉，并在不严重损

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尽早争取和解，否则容易付出较高昂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严

重者可能拖垮一个企业；而在诉讼期间，即使无法展开销售，也应坚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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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公司起诉中微案：充分研究对手专利，提前规避 

2009 年 1 月，正当中微半导体进军中国台湾市场之时，美国 Lam 公司在中国台湾知识

产权法院（IP Court）起诉中微半导体的 Primo D-RIE 介质刻蚀机侵犯其 TW136706“用

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的穿孔等离子体约束环”和 TW126873“用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的

可大幅减少游离等离子体的聚焦环”两项专利。 

中微半导体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并在发展过程中充分研究竞争对手的专利，提前规避了

可能的专利陷阱，因此在诉讼中，中微采取的策略是首先以充分的证据向法院证明中微

不侵权，同时以足够的专业性，对 Lam 的 TW126873 专利提出无效请求。而 Lam 公司

则不得不于 2009 年 6 月撤回了部分指控，但仍指控中微 TW136707 侵权。2009 年 9

月，中国台湾知识产权法院（IP Court）采纳了中微的意见，驳回了 Lam 的诉讼。中微

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图 4：中微与 Lam 的专利纠纷过程 

2009年
1月

2009年
6月

2009年
9月

2011年
1月

2011年
12月

2012年
7月Lam向中

国台湾知
识产权法
院起诉中
微侵犯两
项其在台
湾申请的
专利

中微做出没有侵
权的辩护，并提
出Lam的其中一
项专利
TW126873无效

Lam不服，
继续上诉

台湾知识产权法
院再次驳回
Lam诉讼；
台湾知识产权局
认定 TW126873
无效

台湾知识产权法
院驳回Lam诉讼，
维持了台湾产权
局对 TW126873
的无效认定

中国台湾地区
最高级别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
再次驳回侵权
指控，并维持
对 TW126873
的无效认定

中
微
半
导
体

Lam

Lam撤回中微
对TW126873侵
权的诉讼，继
续指控中微对
其TW136707侵
权

台湾知识产
权法院采纳
中微意见，
驳回了Lam
的诉讼

Lam不服台
湾知产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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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院上诉

Lam不服
判决，再
次上诉

 

资料来源：中微公司官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Lam 不服判决，继续上诉。2011 年 1 月，中国台湾知识产权法院（IP Court）再次驳

回了 Lam 的诉讼，同时中国台湾知识产权局（TIPO）也接受了中微的意见，认定 Lam

的 TW126873 专利无效。Lam 公司不服 TIPO 对其专利的无效认定，向法院上诉，2011

年 12 月，中国台湾知识产权法院（IP Court）驳回了 Lam 的上诉，维持 TIPO 的对 Lam

的 TW126873 专利的无效认定。中微取得了第二次胜利。 

Lam 仍然不服判决，继续上诉至中国台湾地区最高等级的法院，2012 年 7 月，法院作

出终审判决，再次驳回了 Lam 对中微的侵权指控，并维持了 Lam 的 TW126873 专利无

效的认定。中微取得了第三次胜利。 

与应用材料的诉讼相比，中微此次诉讼干净利落，取得完胜，重要原因在于，在和应用

材料诉讼期间，虽然处于困难时期，但中微仍然坚持研发。此外，行业巨头除了申请自

己产品中涉及的必要的专利外，还常申请一些迷惑性专利，用于迷惑和妨碍竞争对手与

后来者，当中微半导体准备进军中国台湾市场时，Lam 便利用这些专利阻碍中微。从中

微与 Lam 的诉讼中可见，在坚持自主研发的过程中，应充分研究和了解竞争对手的专

利，在产品研发中提前规避专利，面对诉讼时，以充分而专业的证据证明自身不侵权，

同时可以提出对方专利的无效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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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co、SGL 与中微间专利战：以自身专利做主动防御 

2017 年 4 月，美国厂商 Veeco 在美国纽约起诉石墨托盘制造商 SGL 侵犯其四项专利

（US6506252B2，US6685774B2，US6726769B2 及 USD690671S1），并向法院申请

禁令，禁止 SGL 销售相关的石墨托盘。石墨托盘是中微的 MOCVD 产品中不可或缺的

零部件，而 SGL 是中微的关键供应商，虽然 Veeco 没有直接起诉中微，但势必会影响

中微的正常经营。 

面对 Veeco 的诉讼，中微半导体首先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提出 Veeco 的

ZL01822507.1 专利“通过化学汽相沉积在晶片上生长外延层的无基座式反应器”无效

请求，经查询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可知，此专利是 Veeco 在美国起诉 SGL 侵犯的

四条专利中的两条 US6506252B2 和 US6726769B2。此外，中微也在韩国和美国对

Veeco 的专利提出了无效请求。 

在提起专利无效请求的同时，中微半导体利用自身多年研发积累的专利，于 2017 年 7

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 Veeco 侵范其 CN202492576 号专利“化学气相沉积装

置”。针对该诉讼，Veeco 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提出中微的专利无效请求。

按照法院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程序，被告向专利复审委提专利无效请求，案件会中止审

理，等复审委的决定。如果专利被确认无效，侵权案子则无继续审理必要；如果专利权

被维持，则继续审理。 

图 5：Veeco、SGL 与中微半导体的专利战过程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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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3日

2017年
8月21日

2017年
11月2日

2017年
11月24日

2017年
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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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S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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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一项专利

Veeco向中
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
复审委提出
中微专利无
效请求

美国纽约法院
同意Veeco
的初步禁令请
求，禁止SGL
销售相关产品

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
利复审委否
决Veeco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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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利有效

福建高院同意中
微的禁令申请，
禁止Veeco在
大陆销售侵权设
备，并得到中国
海关支持；中微
提请Veeco专
利无效认定

中微、SGL
和Veeco
达成和解，
各自撤诉

国家知识
产权就复
审委认定
Veeco专
利无效

2018年2月9日

中微半导体

Vecco

中微向中国
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复
审委提出
Veeco相
关专利在中
国的同族专
利无效请求

2017年
7月13日

2018年
1月12日

中国海关
扣押两台
Veeco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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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K700 
MOCV设
备

 

资料来源：中微公司官网，国家知识产权局，LED 在线，长江证券研究所 

2017 年 11 月 2 日，美国纽约法院同意 Veeco 的初步禁令请求（不是最终判决），禁止

SGL 销售可能侵权的相关石墨盘等产品。这个裁定给中微的 MOCVD 生产和下游

MOCVD 用户的经营造成了较大困扰。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否决了 Veeco 的专利无效请求，

确认中微的专利继续有效。得到专利复审委的认定后，中微向法院申请了对 Veeco 侵权

设备的禁止令，并在 12 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Veeco 的 MOCVD 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大

陆市场。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国海关扣押两台 Veeco 涉嫌侵权的 EPIK 700 MOCVD

设备。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 Veeco 的 ZL01822507.1 专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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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Veeco、SGL 和中微达成了全面和解，各自撤诉。 

美国 Veeco 公司是全球 MOCVD 市占率最高的公司，而中微是行业的后来者，双方在

MOCVD 领域是直接竞争者，Veeco 没有直接与中微打专利战，而是选择了从中微的供

应链切入，起诉中微的关键零部件供应商侵权。而中微为保护自身供应链安全，被迫应

战。从中微与 Veeco、SGL 之间的诉讼可以看出，在专利诉讼中，除了做没有侵权的辩

护和对对方专利提无效请求这两种常规的被动防御方式外，自己在研发过程中积累的专

利则是一种主动防御的工具。在很多领域，中国的企业因为起步晚，竞争对手已经构建

了较强大的专利壁垒，在某些领域无法完全避开竞争对手的专利。因此中国的企业就更

要加强自身的研发，在尽可能避开竞争对手专利的同时，积累自己独有的专利，尤其是

竞争对手也可能会用到的专利。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对那些无法避开的专利，在和竞

争对手谈判授权时，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专利做交叉授权或者作为议价工具；第二是在

发生专利纠纷的时候，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专利，反诉竞争对手，以达到和解。总之，

增强自身筹码，使双方在专利上互相依赖。 

国内设备企业专利现状：各细分领域龙头专利初具规模 

从中微的一系列知识产权纠纷案例中可以看到，赢得知识产权官司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在

于通过自主研发构筑专利的护城河。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 Baiten 专利数据库检索

结果来看，各公司因成立时间长短不同以及所在细分行业不同，专利数量差异较大。 

北方华创自整合后，业务涉及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光伏和锂电，是国内业务布局

最全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在专利方面的积累也最多，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北方

华创在国内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累计 2015 项，其中 1442 项已经取得授权，部分

仍在申请中，但在海外专利方面偏弱，目前已申请 78 项。 

图 6：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国内设备行业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专利数量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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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Baiten，长江证券研究所，其中为 0 的有可能是没有检索到而不代表没有 

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从事光刻机的研发与制造，目前量产型产品主要用于先进封装、

LED 制造、面板制造领域，在国内先进封装和 LED 制造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同时打入

了中国台湾市场。因光刻机研发难度较大，系统集成工作量很庞大，需要攻克较多技术

点，因此上微在研发中积累了较多的专利，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在国内已累计

申请 1905 项专利，其中 1299 项已取得授权。并且申请了 365 项海外专利。 



 

请阅读最后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8 / 12 

 

行业研究┃行业周报 

中微半导体主要从事刻蚀机、TSV 和 MOCVD 产品研发与制造，MOCVD 产品目前已

占国内蓝光 LED 制造领域一半以上份额，刻蚀机产品除进入大陆主要晶圆厂外，也进

入了台积电等国际先进晶圆厂。刻蚀机难度仅次于光刻机，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

中微在国内累计申请了 643 项专利，其中 457 项已取得授权，此外，中微在海外申请

了 624 项专利，为国内设备企业里最高，足见中微在刻蚀机领域已有相当实力，并且提

前展开了国际化布局，为进去海外市场做足了准备。 

Mattson 原本是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已有几十年历史，2015 年在国际半导体设备行

业低谷期，由国内资本收购，并将制造基地落地北京亦庄。Mattson 主要从事去胶机、

刻蚀机和退火设备等的研发与制造，在美国和德国均有研发中心，产品进入了海内外主

流的晶圆厂。被收购后，公司状况显著好转，近两年发展较快，目前是国内销售额最高

的半导体设备公司。Mattson 在国外积累了较多的专利，在国内由于刚落地，目前还未

检索到专利。 

精测电子为国内面板检测设备领域龙头，面板 Module 段检测设备占国内绝大部分份额，

Cell 段也初具规模，Array 段积极研发。同时还与韩国 IT&T 合作，进入存储器测试、面

板驱动芯片测试领域，并在上海设立子公司，进入半导体检测领域。在专利布局方面，

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已在国内累计申请专利 424 项，其中 221 项取得了授权，

且在海外也申请了 12 项专利。面板检测设备相对半导体制造设备技术难度稍低，但精

测却积累了较多的专利，说明精测对次领域耕耘较深，构建了一定的护城河。 

沈阳拓荆主要研发制造 PECVD 和 ALD 设备，产品已进入中芯国际 28nm 产线，也拿

到了长江存储的订单。PECVD 和 ALD 设备研发难度较大，拓荆专研此领域，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在国内累计申请 327 项专利，其中 127 项取得授权，同时在海外

申请了 30 项专利，在国内 PECVD 和 ALD 设备公司中走在最前列。 

盛美半导体主要从事单片式清洗设备的研发与制造，产品已进入了长江存储、中芯国际、

华力微电子等国内主要晶圆厂，此外出口海外客户进入 SK 海力士，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盛美在国内累计申请了 250 项专利，且在海外申请了 81 专利，在单片式清

洗设备领域，盛美通过自主研发，已经构建了一定的专利壁垒。 

长川科技和北京华峰测控均从事半导体测试设备研发与制造。其中长川的业务包括分选

机和测试机，北京华峰只做测试机。半导体测试设备相对晶圆制造设备难度稍低，且两

家公司目前均还没有进入高端数字测试机领域，公司体量也稍小，因此长川和华峰的专

利数量比晶圆设备公司低一些，但在国产半导体测试设备领域，长川和华峰已是双龙头，

专利数量初具规模。 

华海清科主要做 CMP 设备研发与制造，至纯科技主要从事高纯工艺设备研发与制造，

目前也进军了半导体清洗设备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也有了一定的积累。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各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的专利数量已初具规模。但

也要清醒地看到，国产设备公司专利数量和国外龙头设备公司比仍差距较大，如应用材

料公司拥有超过 11900 个专利。这种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对国产设备公司而言，在发展

的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国外设备公司的专利布局，坚持自主研发，并着重打造自身的

核心专利体系。建议关注在各细分领域已有一定专利积累和知识产权护城河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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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表 1：各指数涨跌幅 

指数名称 指数代码 本周行情 2018年以来 

上证综指 000001.SH -3.72% -22.00% 

沪深300 000300.SH -3.51% -22.01% 

深证成指 399001.SZ -5.28% -30.83% 

创业板指 399006.SZ -6.74% -25.33% 

机械中信 CI005010 -4.76% -32.77%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2：机械行业涨幅前十股 

代码 简称 周涨跌幅 

002337.SZ 赛象科技 47.58% 

300410.SZ 正业科技 34.87% 

000856.SZ 冀东装备 22.79% 

002796.SZ 世嘉科技 19.49% 

002472.SZ 双环传动 13.46% 

002621.SZ 三垒股份 11.82% 

002877.SZ 智能自控 11.63% 

300278.SZ 华昌达 10.90% 

300173.SZ 智慧松德 10.63% 

600262.SH 北方股份 10.18%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3：机械行业跌幅前十股 

代码 简称 周涨跌幅 

002164.SZ 宁波东力 -16.20% 

002459.SZ 天业通联 -16.05% 

300514.SZ 友讯达 -13.95% 

300567.SZ 精测电子 -13.93% 

002367.SZ 康力电梯 -13.06% 

300700.SZ 岱勒新材 -12.54% 

002931.SZ 锋龙股份 -12.34% 

002209.SZ 达意隆 -12.32% 

002426.SZ 胜利精密 -12.29% 

300123.SZ 亚光科技 -12.28%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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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公告 

正业科技：公司控股股东正业实业终止向珠海节弘转让本公司 10,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10%）的协议。 

中亚股份：公司与自然人赵登、耿成玉、赵林充、马瑞、姜列祥拟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整，其中本公司出资 35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70%。 

诺力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毅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00,000 股

公司股份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初始交易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到

回购日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丁毅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股份数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的 5.79%，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 

伊之密：公司全资子公司伊之密注压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伊之密模压。 

美亚光电：公司收到倪迎久先生出具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意向书》：

倪迎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66,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8%），计划在 2018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14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 

埃斯顿：持公司股份 108,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2.89%）的股东埃斯顿投

资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90 个自然日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6,750,000 股，拟减持股

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2%。 

新筑股份：决定回购注销 1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88.10 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655,614,000 元减少为 654,733,000 元。 

豪迈科技：公司决定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向高密市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3.8 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 2 年，贷款利率不低于同期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的 110%，利息按月结算。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

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效益。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鼎汉技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累计获得各项

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25,951,444.30 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20,279,444.30 元，

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7.50%；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为 5,672,000.00 元，占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23%。 

机器人：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人民币 1 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参股公司新松投资

和科技风投合作投资设立沈阳新松机器人科技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杰瑞股份：公司与和谐荣泰签订了《关于合作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框架合作协议》，双

方拟合作设立一支专注于中国天然气市场为中心的产业链项目投资以及其他能源相关

行业投资的产业投资基金。 

浙江鼎力：公司拟为鼎策租赁因经营发展所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单笔担保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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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科技：公司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将回购注销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合计 49,000 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40,72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40,715.1 万元。 

安徽合力：公司股东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及 15 日增持公

司股票，由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9%，增至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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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行业股票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

标准为： 

 看    好： 相对表现优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中    性： 相对表现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持平 

 看    淡： 相对表现弱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公司评级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 

 买    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大于 10% 

 增    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在 5%～10%之间 

 中    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减    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小于-5%  

 无投资评级：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

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